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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名稱 說明  稅率或稅額 納稅人 

銀錢收據 

指收到銀錢所立之單據、簿、摺。但兼具營業發票

性質之銀錢收據及兼具銀錢收據性質之營業發票不

包括在內。  

按金額4‰計貼 

押標金按金額1‰

計貼 

立據人 

買賣動產契據 
指買賣動產所立之契據。 例如：買賣車輛、商品原

料……等。 

每件新台幣12元 

立約或 

立據人 

 

承攬契據 

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契據。例如：承包各

種工程契約、承印印刷品契約及代理加工契據等。  

按金額1‰計貼  

典賣、讓受及分割

不動產契據 

指設定典權及買賣、交換、贈與、分割不動產所立

憑以向主管機關申請物權登記之契據。向地政機關

登記之公契。 

按金額1‰計貼 

法令簡介 課徵範圍、稅額、稅率及納稅義務人-§5 §7 



法令簡介  

會計法、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5年 

執行業務者帳簿憑證設置取得保管辦法 5年 

§4應納印花稅之憑證，於權利義務消滅後應保存2年。但

公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應依照會計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

規定辧理。 

營利事業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規定，執行業務依執行業務

者帳簿憑證設置取得保管辦法第12條規定，各項會計憑證，

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5年。 

憑證保存年限-§4 



法令簡介   

彙總繳納 

公私營事業組織所用各種憑證應納之
印花稅，於報經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核准後，得彙總後以稅單或電子繳稅
方式繳納。 

開立繳款書繳納 

於財政部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自
行申報或向稅務局申請開立印花稅憑
證繳款書，以稅單或電子繳稅方式繳
納。 

實貼稅票 

至郵局購買印花稅票，黏貼於應稅憑
證上依法註銷(銷花)，並保留購票證明
備查。 

費時費力、未合法銷花將違章處罰 

繳納方式-§8 

不限金額 

憑證數量多 



法令簡介  

實貼稅票 

揭下重用，處20-30倍罰鍰 

不合法銷花-處5至10倍罰鍰 

範例 

繳納方式-§8 



法令簡介 採輕稅重罰原則 
違章類型 處罰情形 法令依據 

不貼、貼用不足 補稅並處5-15倍罰鍰 印花稅法第23條1項 

總繳未繳 
加徵滯納金 

補稅並處1-5倍罰鍰 

稅捐稽徵法第20條 

印花稅法第23條2項 

未保存憑證 
處新台幣3,000元以下 

罰鍰 
印花稅法第23條3項 

未註銷、註銷不合規定 處5-10倍罰鍰 印花稅法第24條1項 

揭下重用 處20-30倍罰鍰 印花稅法第24條1項 

罰則-§23 §24  



醫療院所開立之收據是否都要繳納印花稅？ 

醫療院所向「非健保保險對象」收取之各項費用、或向保

險對象收取不屬於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費用，例如掛

號費、住院伙食費、自費醫療藥品等超過250元即需貼花。 

免繳 

印花稅 

需繳 

印花稅 

全民健康保險給

付範圍之費用 

非健保保險對象及非健

保給付範圍之費用 

掛號費、住院伙食費、其他自費醫療(

自費植牙、矯正、產檢、幼兒預防針

、醫學美容、動物看診)及自費藥品等 



房屋、車輛、設備之租約需要繳納印花稅？ 

1.租賃契約非屬印花稅課徵範圍，租約本身免貼印花稅。 

需繳 

印花稅 

契約具代替收據性質則依

銀錢收據稅率課徵 

免繳 

印花稅 
租賃契約非印花稅課稅範圍 

契約上註記收取款項並簽收時，因具有代替收據性質，

應由受款人於每次收款時，按收款金額4‰課徵。 

2. 



統一發票或公益彩券中獎，領獎收據需繳納印花

稅嗎？ 
統一發票或公益彩券中獎獎金250元(含)以上，中獎人出

具之領獎收據，應按獎金千分之四貼繳印花稅。 

需繳 

印花稅 

中獎人出具收據，由付款

金融機構代扣 

免繳 

印花稅 

電子發票載具綁定手機條碼

，自動對獎匯入指定帳戶 

電子發票儲存於載具，申請綁定手機條碼及領奬匯款帳

戶設定，即自動對獎並將獎金匯入指定帳戶，可免繳印

花稅。 

2. 

1. 



收款時如果是收到現金、匯款或支票所開立的

銀錢收據有何不同？ 

需繳 

印花稅 
現金或匯款 

免繳 

印花稅 

匯票、本票及支票 

(載明票據名稱及號碼) 

茲收到 

BB123456號碼支票 

BB123456 



押標金轉列為保證金應如何繳納印花稅？ 

1. 

需繳 

印花稅 

另立保證金收據或在原押標金

收據上註明轉列保證金字樣 

免繳 

印花稅 
不另立保證金收據 

如經另立保證金收據或在原押標金收據上註明轉列保證

金字樣，則已構成書立另一應納稅憑證，應按每件金額

4‰，另行貼花。 

2. 

投標人繳納之押標金如於決標後逕由招標人轉列為保證

金，不另立保證金收據，亦不在原押標金收據上註明轉

列保證金之字樣者，無需另行加貼印花。 



如果只訂估價單或訂單，要不要繳納印花稅？ 

1. 

以非納稅憑證代替應納稅憑證使用者，例如使用估價單

、報價單或交貨單等代替契約書者，仍應按其性質所屬

類目繳納印花稅。 

2. 

依民法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為明示

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一方之要約經他方承諾

，並書立相關憑證者，具拘束雙方當事人之法定效力，

應按合約書之性質所屬類目繳納印花稅。 



電力公司與維修廠商簽訂天然災害維護工程承攬

合約，簽約時無法確定完工數量僅有約定單價，

請問要如何繳納印花稅？ 

合約上沒有載明工程總價，須俟工作完成後才能計算出

確實金額者，應在合約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先以預計

金額繳納印花稅，等到工作完成時，再按確實金額補足

應貼之印花稅票或退還溢貼之印花稅額。 



嗣後無法履行 

承攬契約因故無法履行，印花稅可以退還? 

甲、乙工程承攬

契約已納印花稅 不能退稅 

應納印花稅之憑證，一經書立交付使用，即應貼足印花稅票，
合約所載事項，履行與否，並非免稅之理由 



政府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93條之1規定，於政府電

子採購網之電子化採購機制，與得標廠商採電子簽

章方式簽訂之政府採購電子契約，核屬我國境內書

立之憑證，應依印花稅法規定徵免印花稅。(台財稅

字第10404573930) 

電子契約没有紙本，是否要繳納印花稅？ 

 

電子契約與紙本書面同屬正式文件，二者在法律具有相同效力 



因採購商品不符約定，收取賠償金之收據是否

要繳納印花稅？ 

免稅規定中領受賑金、恤金及養老金之收據免貼花，但是

收取賠償金的收據不符合本規定，仍需繳納千分之四的印

花稅。 

同理，發生車禍或是民事糾紛所收取之賠償金，有書立收

據者都應比照辦理。 

1. 

2. 



調解委員會調解書 法院判決確定書 

持法院判決或調解筆錄辧理不動產移轉登記需繳印花稅嗎？ 

雙方當事人達成協議而書立 非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書立 

非屬契約 屬於契約 

免繳印花稅 依規定繳納印花稅 



買賣移轉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契約要繳印花稅嗎？ 

免繳印花稅 

無法向主管機關辦理物權登記 

未辦保存登記房屋 



繳納時點錯誤： 

常見5種漏稅情形 

依規定應稅憑證在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就要繳納

印花稅，而非合約約定事項完成後繳納，所以合

約所載事項履行與否，並非印花稅免稅之理由，

提醒納稅義務人留意，以免漏繳受罰。 



公司如因營業需要與國外公司簽訂技術服務合約

，無論該合約係由本國公司在我國境內先簽章，

再送交國外公司簽章，或由國外公司先簽章，再

送回本國公司在國內簽章，只要有一方是在我國

境內簽章，即屬在我國境內書立之憑證，應依印

花稅法規定繳納印花稅。 

與國外公司簽訂技術服務合約： 



母、子公司各為獨立法人，各自獨立承擔法律責

任，故母、子公司間如有簽訂屬印花稅課徵範圍

的 應稅憑證，對外發生權利義務，就要依規定繳

納印花稅。 

母、子公司間簽訂合約需繳納印花稅： 



如有發生因事實變更而修改原憑證繼續使用之情

形，應針對變更部分繳納印花稅。 

此類情形常出現在承攬合約中，例如某工程公司

承攬A公司新建廠房水電工程90萬元，已繳納印

花稅900元，後來契約變更追加工程款項50萬元

，應再就追加部分繳納印花稅500元。 

擴充(追加)合約： 



稅率如不同，應按較高稅率計算印花稅 

舉例來說，設備採購金額500萬元及安裝工程

100萬元，如果訂於同一份契約中，因該契約書

具有買賣動產契據及承攬契據兩種性質，應以總

價600萬元按承攬契據較高稅率繳納1‰的印花

稅6,000元。 

同一憑證具有2種以上性質者： 



印花稅網路申報 



印花稅網路申報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